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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优化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
环办固体函〔2023〕3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有

关要求，加强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废铅蓄电池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以下简称跨

省转移）便捷化，现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优化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管理试点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试点时间

试点工作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结束。

二、试点内容

在全国范围，选择一批环境管理水平高、技术装备先进、污染防治设施完备、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再生铅企业作

为优化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管理试点单位。

试点期间，向试点单位跨省转移废铅蓄电池，并在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的，按

照省内危险废物转移管理。试点单位应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和核准经营规模内接受废铅蓄电池。

三、试点单位基本条件

（一）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再生铅企业，废铅蓄电池核准利用能力不小于 10万吨/年。

（二）近两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结果均为达标。

（三）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再生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 年第 36 号公告)中的Ⅱ级

及以上水平。

（四）近两年未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未因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未因违

法失信行为被降低环保信用等级。

（五）在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注册，应用危险废物电子标签并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在废铅蓄电池

贮存、利用处置等关键节点应用视频监控、电子地磅、电子管理台账。

四、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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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符合条件的相关单位进行申报，依据危险废物相关法规标准以及试点单位基本条件，制

订审核细则并严格组织审核，分别于 2023 年 12月底和 2024 年 12月底前，将试点单位名单和动态调整后试点单位名单

及相关材料报送我部。根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的试点单位情况，我部建立优化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管理试点单位清

单，并向社会公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将开展优化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管理试点工作作为加强

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促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认真组

织开展，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环境监管。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将试点单位纳入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管理，加强对试点单

位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的环境监管，每年组织对试点单位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

导督促试点单位严格落实《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有关要求，并在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如实记

录废铅蓄电池有关信息，严格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注重技术帮扶，及时指导帮助试点单位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

的技术问题。建立退出机制，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将试点期内不再符合基本条件的试点单位信息报送我部，我部

按程序终止其试点工作。

（三）信息报送要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底和 2025 年 12 月底前将年度试点工作情况报

送我部，并抄送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收到本通知后，请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明确 1名联系人，

并将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联系人：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张龙

电话：（010）65645786

邮箱：hwmd@mee.gov.cn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3 年 11月 23日

（此件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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